
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实施特色种

养业提升行动，支持带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促进产业提档升

级。2022年 3月 1日施行的《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第

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

围绕面、肉、油、乳、果蔬五大产业，引导支持发展专用面

粉、功能性面粉、休闲食品、方便食品、中高档主食加工产

品、肉制品油脂制品、乳制品、果蔬制品等食品产业。

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要求，创建乡村特色产业，

注重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提高农业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聚焦重点，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提

高全镇脱贫户、监测户收入，确保资金使用精准、安全高效；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农业结构

种植调整工作，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增收，结合大块镇实际情况，特实施该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实施情况



新旺牧场项目 2022 年度计划实施内容：一是购买奶牛，

扩大企业养殖规模；二是引进 500L罐式巴氏杀菌生产线、32

位并列式挤奶机和牛奶速冷集成等设备，提升牛奶品质，发

展乳制品加工等产业。

本年度实际完成内容：购买怀孕 3-8 个月待产奶牛 50

头；购买 500L罐式巴氏杀菌生产线一条；购买 32位并列式

挤奶机一套；购买牛奶速冷集成设备一台。设备均已验收合

格并投入使用。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招投标总金额为 3,157,330.00 元，共分为四个

标段。其中一标段:购买奶牛 50 头，中标金额为 123.17 万

元；二标段:采购巴氏杀菌设备，中标金额为 367,930.00元；

三标段:采购 32位挤奶设备，中标金额为 116万元；标段四:

采购牛奶速冷集成设备，中标金额为 39.77万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四个标段财政补助资金共 315

万元已支付完毕，企业自筹资金 7,330.00元已于 2022年 12

月 27日支付。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新旺牧场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专款专用，未挤占、

截留、挪用专项资金；项目产出数量、质量及时效均按计划

完成。但项目存在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项目管理制度不健



全、缺乏跟踪管理措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实

施效果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评价结论

新旺牧场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74.57 分，评定等级“中”，

其中：决策类指标权重 13 分，得分 10 分，得分率 76.92%；

过程类指标权重 16 分，得分 11.67 分，得分率 72.94%；成

本类指标权重 9分，得分 8分，得分率 88.89%；产出类指标

权重 35 分，得分 35 分，得分率 100%；效益类指标权重 27

分，得分 9.9分，得分率 36.67%。

三、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绩效目标考虑不够全面，绩效完成情况无法考核。

《2022年凤泉区大块镇新旺现代牧场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约

定：“项目年度收益为 19.04 万元，新乡市新旺牧业有限公

司应在项目实施年度期限的最后 30 日前拨付到新乡市凤泉

区大块镇人民政府指定账户”，即第一次收益款应于 2023年

9 月之前支付。本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之一为“实现每年收益

不低于投入财政衔接资金总额 7%的收益”，2022年无法达到

该绩效目标。

二是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部分指标无法衡量。如：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产出—成本指标—财政资金总额

≥272万元”，大块镇人民政府“资金安排计划公示”资金规



模为 320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272万元；成本指标仅列示财

政资金规模，且成本指标一般是控制数，未科学合理反映项

目整体实际成本控制情况。

三是绩效监控及自评情况质量有待加强。①本项目未按

规定填报 1-6月和 1-9月绩效监控，仅在 2022年 12月补填

1-11月绩效监控执行情况；②自评打分不公允。如：效益指

标—社会效益指标—全镇脱贫户、监测户受益比例，自评表

中全年实际值列示“100%”，分值 10 分，自评打 10 分；根

据与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访谈，本项目增加设备为全自动化，

暂不需增加人员及岗位，因此评价组对脱贫户、监测户受益

比例 100%无法考证。

（二）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项目管理手段缺失

本项目仅制定《凤泉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管理制度建设不够全面。根据 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第七条：单位应根据本规范建立

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体系。本项目缺乏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项目管理无章可依，

对项目后期运行状况缺乏跟踪管理。

《2022 年凤泉区大块镇新旺现代化牧场建设项目合作

协议》约定：新旺牧业公司每年支付不低于投入财政衔接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额 7%的收益，项目的年度收益为 19.04万

元，仅按照补助资金 272万元（其中：市级 235万元、省级



37 万元）的 7%约定年收益，未将全部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产

生的经济收益考虑在内。

（三）项目投产后缺乏有效、持续跟踪

凤泉区乡村振兴局对新旺牧场项目投产后企业的经营

发展情况，包括企业的产值收入、利税、就业等信息，未能

制定相应考核，仅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实施单位每年支付

不低于投入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额 7%的收益”一个

经济指标，未制定当项目达不到合同约定收益时的风险控制

措施。

四、有关建议

（一）绩效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是推进全面绩效目标管理，发挥年度目标导向作用。

建议区乡村振兴局建设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提升预算绩效管

理理念，设定绩效目标时要根据项目实际，做到指向明确、

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避免出现笼统的表述；进

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便于后期项目实施过程中将绩效目

标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完整地监督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强化绩效管理理念，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建议区乡

村振兴局编制下年度绩效目标时，结合工作目标任务，充分

考虑项目特点，按照清晰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等原则，

科学设置绩效目标，细化绩效指标，全面反映预期达到的产

出与效果，切实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发挥绩效目标的引



导性作用。

三是加强项目绩效监控及绩效自评。建议区乡村振兴局

建设绩效监控、自评管理体系，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开展预算

绩效日常监控，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

汇总和填报；加强绩效自评管理，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

目实施情况、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情况等方面对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跟踪管理和自评检查，针对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针对新旺牧场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评价组建

议：一是建立项目整体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和完善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制度，压实责任主体，明确责任约束，

保障项目顺利进行。二是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现

有制度查漏补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加强项目投产后跟踪管理措施

项目投产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的第

一步，项目持续产生效益才是推进乡村振兴所期望实现的愿

景；建议将项目投产后的跟踪分析服务工作，列入新乡市凤

泉区乡村振兴局工作职责范围，制定完善的跟踪、监督和信

息沟通机制，实时做好企业经营发展的收入、利润、就业和

税收等信息的收集工作，确保项目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